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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区域都设有人民代表大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代表大会；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加强和完善。
首先，改革和完善了人大代表的选举制度。
法律规定，政党、社会团体，选民或代表联名都可以提出代表候选人；将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把
直接选举的范围由市辖区、不设区的市、乡、民族乡、镇扩大到县；简化了直接选举的程序；规范了
各级人大代表的名额；缩小了农村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比例等。
第二，扩大了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立了人民代表大会。
1982年宪法扩大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行使国家立法权。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和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的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并可对全国人
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
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设立常委会。
赋予省级和较大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定的立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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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
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行政区域都设有人民代表大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代表大会；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不设区的市、市辖区、县、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
乡、民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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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洪明，男，1963年4月8日出生，1989年1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研究生班，供职于黑龙
江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著有《人大规范用语探析》一书，参与编写了《人大工作手册》、
《地方立法技术手册》等书籍，发表了《浅议地方立法中的部门利益问题》、《浅议地方立法中的罚
款罚》、《地方立法应当遵循科学发展观》等文章。
苏波，女，黑龙江省伊春市人，1998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法学专业，同年到黑龙江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工作，现为法律系民商法教研室讲师。
工作至今努力钻研科研项目，在多家专业报刊上发表有《情感教学之浅谈》、《论民事抗诉》、《无
效保证合同中民事责任的初步探析》、《论民事抗诉制度中的几个问题》、《浅议讨论式案例教学法
》、《引导主题一现代活动性教学模式》、《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探讨》、《高校学生
伤害事故法律问题思考》、《国家干预经济限度的法律问题》等科研课题和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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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人大工作实务丛书》序第一章 立法权限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一、全国人大的立法权二、全
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专有立法权或专属立法权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授权立法国务院立法权限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立法权限授权立法与立法授权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授权的省、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立法权限二、法
律或者法规授权行政机关立法三、立法授权四、政府部门的无授权立法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立法权限国
务院各部、委员会制定规章权限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规章权限特别行政区
立法权限第二章 全国人大立法程序立法准备法律案的提出法律案的审议、表决和公布一、法律案的审
议二、大会全体会议审议三、代表团会议审议四、大会主席团会议审议五、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
审议和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六、对审议过程中有关特殊情况的处理第三章 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程序立
法准备一、立法计划二、立法调研三、法律案的起草法律案的提出法律案的审议一、全体会议审议法
律案二、分组会议审议法律案三、联组会议审议法律案四、法律审议程序五、专门委员会审议法律案
法律案审议中特殊情况的处理一、法律案撤回二、法律案暂不交付表决三、法律案终止审议法律解释
和法律中具体问题的答复程序一、法律解释的程序二、法律询问答复第四章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
序立法准备法规案的提出和列入会议议程代表大会会议审议法规案程序第五章 地方人大常委会立法程
序立法准备一、立法规划二、立法计划三、确定起草单位和人员四、组织调查研究五、起草法规条文
六、征求意见七、政府协调法规案的提出法规案的审议一、地方人大常委会审议法规修正案的程序二
、地方人大常委会审议地方性法规废止案的程序三、地方人大常委会审议地方性法规解释案的程序四
、地方人大常委会审议新制定法规案实行两审制的程序五、地方人大常委会审议新制定法规案实行三
审制的程序六、地方人大常委会立法审议的相关制度地方立法解释程序第六章 批准自治条例、单行条
例和地方性法规程序批准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程序一、准备程序二、列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
常委会会议程序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审查批准程序批准地方性法规程序一、批准地
方性法规的准备程序二、列入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会议议程程序三、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
查批准程序第七章 地方性法规备案审查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草案征求意见地方性法规备案地方性法
规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草案征求意见第八章 地方立法听证第九章 地方性法规具体问题答复和地
方性法规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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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规定本行政区域特别重大事项的地方性法规，应当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
所谓“特别重大事项”，立法法没有明确规定，根据立法实践的需要，可以考虑这样定义：是指对本
行政区域具有根本性、普遍性、长远性影响的、属于地方人大职权范围内的事项。
如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职权的程序、预算、国民经济计划、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项。
需要注意的是，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与所在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的关系问题。
二者都叫“地方性法规”，立法法也没有就二者的立法权限作区分。
但是否就意味着二者的立法权限当然一致呢？
这要做具体分析。
根据赋予较大的市以地方立法权的背景和目的看，主要着重于赋予较大的市在城市管理方面的自治权
，因为较大的市的城市管理与所在行政区域其他城乡的管理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所在省或自治区
的立法很难满足其城市管理要求，因此赋予较大的市以地方立法权。
所以，较大的市的立法权限与所在省、自治区的立法权限还是应当有所差别的，即较大的市的立法主
要集中在城市管理上。
实际中如伺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呢？
应当是省、自治区已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社会关系，较大的市一般就不要再就同一事项制定自己的法规
，执行省或者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即可。
因为省或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与法律、行政法规比较起来，就是针对本省、自治区各地的情况而制定
的，已经很具体了，一般情况下较大的市没有必要再就同一事项制定自己的地方性法规了，这样可以
节约本就不充裕的立法资源，把精力用到急需的立法项目上去。
实际工作中，较大的市重复省、自治区地方立法的情况很常见，大都没有明显的必要性和优越性，所
以当前应当解决较大的市与所在的省、自治区重复立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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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大立法工作手册》是由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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